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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宁宁助助推推民民营营、、中中小小企企业业建建立立住住房房公公积积金金制制度度

交交交纳纳纳公公公积积积金金金有有有困困困难难难
企企企业业业可可可享享享“““低低低门门门槛槛槛”””

本报济宁8月12日讯(记者 马辉)
8月10日，本报A08版刊发了《微山公

示276家单位公积金缴纳情况》一稿。10
日，记者从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了解到，截至目前，济宁住房公积金制
度已经覆盖50多万名职工，而推进能建
未建、应存未存的民营、中小企业加快
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将是该中心今年
的重点工作。

“公布《排行榜》是件好事，能有效
刺激一些未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企
业提早进入这一序列，也能唤起广大职
工的维权意识，督促企业及时为他们建
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济宁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监督检查科科长纪建国告
诉记者，南方一些城市有过先例，济宁
也定期向社会公开公积金的归集、贷
款、支取等总体情况，但考虑到当地一
些实际情况，济宁暂未向社会公布各企
业的缴纳情况。

该管理中心归集科科长马建礼告诉
记者，经过十几年发展，目前济宁住房公
积金制度已经覆盖50多万名职工，但仍
有不少单位至今未建立，还有些单位的
缴费基数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职工的
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今年我们
开展了‘归集执法年’活动，对一些至今
还未建立公积金制度的单位进行集中调
查摸底、督导建立、执法检查。”

为了督促企业加快建立住房公
积金制度，济宁还下发专门文件，督
促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加快建立住
房公积金制度。对不能一步到位的可
以采取“低门槛进入，逐步到位”的原
则，先按基数和比例的双低起步，逐
渐加大力度，做到应存尽存。

目前济宁市有50多万职工享受住房公积金制度。马辉 摄

为了约束企业建立住房公积
金制度，济宁市已出台《济宁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办法》、《济宁市住
房公积金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
定》等文件，对于不按期办理的单
位，将按有关规定，给予责令限期
办理和有关处罚，最高可开出5万
元罚单。

据介绍，按照规定，单位不办
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

设立手续的，由市中心按照国务
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
定，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
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逾期仍不缴存的，将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法。对于能建未建、
应存未存的中小企业，情况严重
的或将取消其评选先进和专项资
金扶持资格。

今年6月份以来，济宁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组成督导小

组，开展集中督导行动。“我们与
统计、社保部门配合，查清城区
利税过千万但未建立住房公积
金制度的企业以及建立养老保
险制度但未建立住房公积金制
度的企业，确定了重点督导对
象。”纪建国告诉记者，他们通过
宣传公积金政策法规，电话催
缴、上门督导进行住房公积金归
集扩面工作。对于不理解、推辞
拖延且有能力建立公积金制度

的个别单位，该中心有选择的进
入执法程序，寄发《律师函》进行
依法催建。

“经过努力，先后有12家单位
于当月就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
度。”纪建国说，在他从事公积金
归集执法的几年时间里，已通过
行政执法手段，督促几十家当地
企业建立公积金制度。大都未进
入处罚程序，企业就已配合建立
公积金制度。

为了督促企业及时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市政府每年与各县市区政府签订扩大覆盖面责
任书，每年初进行考核通报。其中，对于扩面工
作较差的县区，将按未完成比例予以扣减廉租
房建设补充资金，通过奖惩机制加快公积金扩
面。

根据济宁市政府的一份通报材料，截至去
年底，济宁企业扩面111个，职工扩面11201人，其
中扩面50人以上民企20个。2011年12月，汶上县将
县直财政负担单位的缴交基数提高到工资总
额，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为推动各县市区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济宁

市政府将各县市区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完成情况
与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发放挂钩，按照完成情
况对其进行奖惩。据了解，今年的重点，主要对一
些未建立公积金制度的规模以上企业、缴费基数
没有达到要求的单位进行重点督导和执法，以切
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济宁市建立奖惩机制，督导县市区公积金扩面

不给职工交纳公积金，企业最高可被罚5万元

（本报记者 马辉）

关关注注住住房房公公积积金金缴缴纳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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